
榕黎院创〔2019〕1号
关于举办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各系（部）：

为进一步激发我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展示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经研究，决定举办我院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大赛主题

追逐梦想拼搏奋进永向前 勇立潮头敢闯会创铸华章

二、组织机构

（一）大赛设立组委会，具体成员名单如下：

主  任：杨光舟

副主任：刘  鹏
成  员：王新华  翁秀榕  周  正  邱娇玲  郑  禾  王作鐤 冯  飞  曾建雄  钟春玉  赵雅晶  黄  健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学生工作处。各系成立以系主任为组长，党支部书记为副组长，辅导员、教师代表、主要学生干部为成员的参赛工作组。
（二）大赛设立评委会，由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任、副主任，社会投资机构、行业企业专家导师作为成员，负责参赛项目的评审。

三、参赛项目

1.“互联网+”现代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

2.“互联网+”制造业，包括先进制造、智能硬件、工业自动化、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军工等；

3.“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具软件、社交网络、媒体门户、企业服务、下一代通讯技术等；

4.“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包括广播影视、设计服务、文化艺术、旅游休闲、艺术品交易、广告会展、动漫娱乐、体育竞技等；

5.“互联网+”社会服务，包括电子商务、消费生活、金融、财经法务、房产家居、高效物流、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交通、人力资源服务等。

参赛项目不只限于“互联网+”项目，鼓励各类创新创业项目参赛，根据行业背景选择相应类型

四、参赛要求

1.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项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赛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3.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需提交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专利证书等；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需提交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股权结构、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等。参赛项目可提供当前财务数据、已获投资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对象及分组

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资情况和项目特点，分为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师生共创组。具体参赛条件如下：

创意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 2019年5月31日（以下时间均包含当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2.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参赛项目不能参加创意组（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有参赛申报人的除外）。

初创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6年3月1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1轮次，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4 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初创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3.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可以参加初创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26%）。

（三）成长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3年以上（2016年3月1日前注册）；或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6年3月1日后注册），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2轮次以上（含2轮次），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 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4 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成长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3. 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可以参加成长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26%）。

（四）师生共创组。参赛项目中高校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持股比例的只能参加师生共创组，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项目必须注册成立公司，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5年（2014年3月1日后注册），师生均可为公司法人代表。

2.参赛申报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4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3.参赛项目中的教师须为高校在编教师（2019年3月1日前正式入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师生股权合计算不低于51%，且学生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10%。

六、赛制及奖项

（一）大赛采用系级初赛、校级决赛二级赛制，优秀项目可推荐参加省级决赛，并优先入驻学院创新创业园。

（二）全校共产生30个项目入围校级决赛，大赛组委会将综合考虑各系报名成功团队项目数分配名额。通过专家评审，择优确定10个项目进入校级现场决赛，决出金奖1个、银奖2个、铜奖3个（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的具体名额将根据报名情况确定），颁发奖金、奖杯及证书。大赛组委会还将根据各系报名团队数、获奖数等因素评出优秀组织奖1个，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奖2个，颁发奖牌及证书。

（三）入围校级决赛的参赛项目，项目指导老师按照《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榕黎院〔2012〕36号）第五款第五条给予一定课时补贴。获得校级铜奖以上、省级优秀奖以上名次的参赛项目，项目指导教师按照《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参加职业技能竞赛的管理与奖励办法（修订）》（榕黎院〔2013〕68号）第三款给予奖励，参赛学生按照《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测评办法（修订）》（榕黎院学〔2012〕30号）第二章第六条给予奖励。
七、赛程安排

（一）立项组队（4月16日—4月20日前）

学生以团队模式参赛，允许跨校、跨系、跨专业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3-5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并配备一名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各系报名的项目数量不低于100项。对于跨系组队参赛的项目，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唯一申报单位。

（二）网上报名（4月20日—5月15日前）

1.校赛网上报名

参赛团队应通过登录“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注册报名（网址：http://www.zhzjcxcy.com/web/toLogin），并上传《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项目计划书》（见附件2）。《项目计划书》主要包括产品/服务介绍、市场分析及定位、商业模式、营销策略、财务分析、风险控制、团队介绍等内容（可根据创业项目作适当调整）。《项目申报表》、《项目计划书》纸质版须用A4纸双面打印装订，电子版格式需转化为PDF格式。

2.省赛网上报名

参赛团队应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cy.ncss.cn）或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或“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任一方式进行报名。

（二）系部初赛（5月16日—5月25日）

各系通过“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端口进行网上评审，于5月20日前完成系级初赛，遴选参加校级决赛的项目。系级初赛的比赛环节、评审方式等由各系自行决定。

（三）学校决赛（5月26日—6月7日）

1.大赛评委会对各系推荐的参赛项目计划书及其他佐证材料进行评审，择优选拔10个优秀项目进入校级现场决赛。

2.大赛组委会组织校级现场决赛。现场决赛包括参赛团队现场创业项目（产品实物）展示、陈述（5分钟）和回答评委提问（3分钟）等两个环节，大赛评审委员会邀请评审专家分组进行现场评审打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现场得分，评选出金奖、银奖和铜奖。评审规则见附件3。
八、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系要高度重视本次活动，结合本系实际，制定大赛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指定责任人，明确目标任务、工作分工和完成期限，为竞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工作支持，并组织做好系级比赛和项目推荐工作。

2.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各系广泛发动学生积极参与，充分利用班会、班级QQ群、微信、微博等平台载体，加强活动宣传，推动活动形成声势。要广泛动员联系符合条件的参赛对象踊跃报名参赛，做到全覆盖。要鼓励教师和符合条件的校友、导师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带领学生共同创新创业。

3.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可借用他人项目参赛。已获往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和银奖的项目，不再报名参赛。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黄  健，联系电话：13400507652，电子邮箱：447858464@qq.com。
大赛工作QQ群为178770939，请各系赛事负责人及参赛选手加入该群，便于赛事工作沟通及交流。

附件：

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申报表

 2.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计划书
3.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评审规则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4月15日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4月15日印发


附件1：

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申报表

	参赛队伍

名称
	（不多于20字）
	项目

LOGO
	插入

logo图标

	项目名称
	                         （不多于20字）
	
	

	所在地
	省      市
	
	

	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
	

	产品类型
	□硬件  □App  □网站（含PC侧和移动侧）  □微信公众号  

□软件（特定的PC客户端）  □线下实体  □其他

	与高校科研结果结合
	□是  □否
	项目进展
	□创意计划阶段

□已注册公司运营

	团队成员
	姓名
	系别
	班级
	联系方式
	备注

	
	
	
	
	
	

	
	
	
	
	
	

	
	
	
	
	
	

	
	
	
	
	
	

	
	
	
	
	
	

	
	
	
	
	
	

	
	
	
	
	
	

	
	
	
	
	
	

	
	
	
	
	
	

	团队介绍
	团队成员结构、团队优势等，100-800字



	项目简介
	产品优势、目标用户等，100-800字



	项目计划书
	另附。

	声明
	以上所提交的资料真实、合法、有效。

           团队负责人签字：

             指导老师签字：

                                   年   月   日


注明：团队成员第一个成员应填写团队负责人。

附件2：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项目计划书
	项目名称：
	

	领衔人：
	

	申报学校：
	

	申报时间：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须使用计算机如实准确填写。
二、创业项目名称应准确规范，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含标点符号）。
三、团队成员名单和指导教师一经上报，超过网上申报截止日期后不得更改，每个团队由3-5名学生组成，指导教师一名。
四、表格（表一除外）内所有文字均要求为仿宋、小四号、标准字距、单倍行距，不得随意调整格式。
五、如需在表格中插入表格、图片和视频等，可将存放表格、图片和视频的网络地址做成超链接，供网评专家点击查阅。
六、本表转换为PDF格式通过指定网站报名参赛。
七、纸质材料要求用A3或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一式一份，不需特别包装设计。如有相关附件，可另行装订成册一并报送。
八、如有其他不明事宜，请与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组委会联系。
一、基本情况表
	团 队 基 本 情 况
	领衔人
	
	电子邮箱
	
	专业
	
	年级
	

	
	队伍名称
	

	
	项目名称
	

	
	团队成员

（含领衔人）
	姓名
	性别
	专业
	年级
	任务分工
	联系电话

	
	
	
	
	
	
	
	

	
	
	
	
	
	
	
	

	
	
	
	
	
	
	
	

	
	
	
	
	
	
	
	

	
	
	
	
	
	
	
	

	项目所属领域（划√）
	产品（）
	服务（）

	指 导 教 师
	姓名
	职务或职称
	电子邮箱
	电话或手机

	
	
	
	
	

	指 导 教 师 意 见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二、领衔人和项目简介
	1、领衔人简介，重点介绍业务专长和所取得的业绩；
2、对创业项目（创意）和市场机会进行简要描述。



三、项目主要内容
	1、产品/服务介绍；

2、市场分析及定位；

3、商业模式；

4、营销策略；

5、财务分析；

6、风险控制；

7、团队介绍；

8、发展预测。




附件3：

创意组项目评审规则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创新性
	1.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

2.强调利用互联网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3.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40

	团队情况
	1.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

2.公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安排是否科学；

3.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

4.战略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团队是否具有实现这种突破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资源基础。
	30

	商业性
	1.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完整地描述商业模式，评测其盈利能力推导过程的合理性。

2.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具有可行性。

3.在调查研究方面，考察行业调查研究程度，项目市场、技术等调查工作是否形成一手资料，不鼓励文献调查，强调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检验。
	25

	带动就业前景
	综合考察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预判项目可能带动社会就业的能力。
	5


初创组、成长组项目评审规则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商业性
	1.在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目存续时间、项目的营业收入、税收上缴、持续盈利能力、市场份额等情况；以及结合项目特点制定合适的市场营销策略，带来良性的业务利润、总资产收益、净资产收益、销售收入增长、投资与产出比等情况。

2.在成长性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市场容量大小及可扩展性以及该项目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能性（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未来5年的高速成长。

3.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项目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并给出完整的商业模式描述，以及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需具有可行性。

4.在融资方面：强调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划。
	40

	团队情况
	1.管理团队各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

2.公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以及领导层成员；

3.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

4.战略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30

	创新性
	1.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

2.强调利用互联网技术、方法、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3.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20

	带动就业情况
	考察项目增加社会就业份额，发展战略和扩张的策略合理性，上下产业链的密切程度和带动效率、其他社会效益。
	10


师生共创组项目评审规则
	评审要点
	得分形式
	评审内容
	分值

	项目团队
	加总得分
	1.团队成员互补与协调性

2.组织结构设置合理性

3.股权结构设置合理性
	20

	商业性
	加总得分
	1.生存性和盈利能力

2.可行性和完整性

3.可复制性
	20

	创新性
	单项得分
（满足任一单项得满分）
	岗位创新

技能创新

技术创新

产业协同创新

模式创新
	20

	带动就业
	加总得分
	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促进区域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带动就业人数
	40

	评分标准：优秀：100-85分，良好：85-70分，
          一般：70-55分， 差：55-0分。




